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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智能化时代到来，短视频应运而生，在丰富人们娱乐生活的同时，短视频博主随意搬运他人视频等

侵犯版权的行为随之而至。针对权利人和短视频平台之间关于侵权责任的矛盾，为保护文化传播，促进

社会进步，避免双方冲突，如何利用避风港原则调和两者的矛盾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关键词 

短视频，避风港原则，“通知–删除”规则 

 
 

Research on the Legal Issues of Applying  
the Safe Harbor Principle to Short  
Video Platforms 

Wenhong Zhao 
Faculty of Law, Qingdao University, Qingdao Shandong 
 
Received: May 15th, 2024; accepted: May 21st, 2024; published: Jun. 30th, 2024 
 

 
 

Abstract 
With the advent of the intelligent era, short videos have emerged. While enriching people’s enter-
tainment life, short video bloggers have also violated copyrights by randomly transferring other 
people’s videos. Regarding the conflict between rights holders and short video platforms regard-
ing infringement liability, in order to protect cultural communication, promote social progress, 
and avoid conflicts between the two parties, how to use the safe harbor principle to reconcile the 
conflict between the two is an urgent issue that needs to be resolv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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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避风港原则的定义 

起源于 20 世纪美国的避风港原则旨在保护互联网技术下产生的新型版权，当网络用户存在侵权行为

时，网络服务提供者并不必然承担侵权损害赔偿责任，其可以通过“不知道侵权”“根据请求对侵权材

料进行了及时处理”“公布联络渠道以便用户发现侵权时及时提供侵权材料以获得保护”等理由免除责

任。我国的避风港原则由此而制定，该原则体现在短视频领域，表现为权利人发现侵权行为后收集证据

并提交给短视频平台，短视频平台在收到相关资料后，如若不采取措施或不及时采取措施导致权利人利

益受损，则构成侵权。若收到材料后及时告知被指控用户其视频侵权并采取删除、断开连接等必要措施

的，不构成侵权。 
权利人提供侵权材料给网络服务提供者，网络服务提供者主观上明知网络用户侵权行为存在，若是

放任不管，则在主观上存在过错。此时，如果允许适用避风港原则使网络服务提供者免除责任，有失偏

颇。应让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共同承担责任，也即网络服务提供者在主观上存在过错就要排除避

风港原则适用，网络服务提供者与网络用户共同承担侵权责任。 

2. 短视频平台适用避风港原则的困境 

短视频平台作为互联网新秀，在平台注意义务、责任承担方面尚未形成较为规范的制度，目前仍在

不断探索中。短视频市场不断下沉且创作门槛低，会使用智能手机的人均可创作，这就使得视频数量急

剧增多，一个短视频很难在视频海洋中被发现，这也为平台审核带来了极大挑战，因此在早期司法实践

中，法院判决更倾向于平台不负有更高注意义务，这也就导致在短视频领域若发生版权侵权行为，平台

一般是消极履行义务，因为其可以轻松利用避风港原则免除责任。有些短视频平台甚至在知晓网络用户

抄袭或者搬运他人视频时，为增加用户点击量，获得更多流量，不仅不采取措施及时处理侵权视频，反

而帮助网络用户传播侵权视频。在收到侵权通知后，才勉为其难履行删除义务，并因避风港原则的存在

不会承担任何责任。传统避风港原则在新兴领域的适用存在瑕疵，我国立法并未对该原则作出明确的规

定，相关解释也不清晰，这些问题导致短视频平台钻法律漏洞，短视频领域乱象丛生。 

2.1. 短视频平台责任认定困境 

随着智能化程度的提高，算法被广泛应用到我们生活和工作的方方面面，其对短视频的运营方式也

产生了重大影响，相较于早期短视频平台，现在的短视频平台不断提高自己的服务，运用算法根据用户

的喜好为其推送视频。当前短视频运作模式主要包括三步：第一步用户将创作的视频上传到短视频平台；

第二步平台对视频内容进行审查，允许合法视频上传，不合法的视频，如暴力、血腥、色情内容不允许

上传。此时，平台会根据内容对视频进行分类并贴标签；最后一步后台系统利用算法，根据每位用户的

喜好进行推送，以获得更高的流量[1]。在算法参与的模式下，平台扮演两个角色，一是为用户上传视频

提供一个存储空间，二是通过算法向用户推送相关视频。可以看出在此过程中，平台并没未直接上传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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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视频。那么如果行为人上传一个侵权视频后，算法自行向用户推送该侵权视频，此时该如何定性？利

用算法推送视频，平台是否可以适用避风港原则？平台是否需要承担责任？总而言之，在算法自动推送

侵权视频的情况下，平台是否构成帮助侵权存在争议。 

2.2. 通知–删除规则存在适用困境 

著作权人因不满平台可以轻易通过“通知–删除”规则获得避风港保护而免除责任，所以当出现侵

权短视频时，很多著作权人会选择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以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这种行为虽然是可

取的，但是也直接跳过了通过平台获取保护的方式，使“通知–删除”规则中的通知程序被束之高阁。

通知平台这一程序是否是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2]，学界和理论界采取的观点不同。学界观点认为，向人

民法院提起诉讼时，会向平台提交起诉状，这一行为就起到了通知的效果，通知并非诉讼的前置程序。

而在司法实践中，法院持另一种观点，认为规则存在有其制度价值，应尽可能发挥规则的价值。在权利

人完全可以通过平台官方渠道、利用最经济、最直接的方式维护自己的权利时，应先选择用该规则维护

自己权益，也即通知程序是提起诉讼的前置程序，权利人必须先依照官方设置的投诉渠道发送侵权通知。

此外，在利益的驱使下，即使平台在收到通知后采取删除或者其他必要措施，侵权人还会再次上传侵权

视频，这就使平台、权利人、侵权人陷入“上传–通知–删除–再次上传–通知–删除”的怪圈，重复

侵权现象相较于一般侵权更为严重，给权利人带来的损害更为严重，在此过程中，“通知–删除”规则

对维护权利人利益发挥的作用微乎其微。 
我国《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14 条 1 对通知的内容和形式作出了较为完备的要求，但是法律

并未进一步规定实质性遵守该条件的标准。发送合格的通知是权利人请求平台采取措施维护其权益的义

务，若权利人没有发送合格通知，平台则不负有主动去核实、联系、调查侵权事实的责任。在司法实践

中，平台经常以“权利人未发送合格的通知”作为抗辩理由。因此，发送合格的通知十分重要。但是我

国法律对合格的通知标准并没有明确规定，司法系统对合格的通知标准也持不同观点，一部分认为形式

要件是最基本的，合格的通知应具备形式要件，即需要严格按照平台投诉渠道或者法律要求的形式。另

一部分认为，通知是权利人为及时保护自己的利益采取的救济措施，内容只要能定位到具体的侵权视频，

证据确实充分即可。 
此外，我国法律对平台采取必要措施的时效性也未明确规定。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5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去年 12 月，短视频用户规模达 10.12 亿[3]。这就意

味着侵权视频一旦上传成功，经算法对视频进行分类标签后，会在短时间内广泛传播给用户，传播范围

广、传播速度快。如果平台不及时采取措施，权利人将会受到不可挽回的损失。而且有些短视频平台为

获得点击量、浏览量，即使在收到通知后，为了利益也会拖延采取措施。对于“及时”的标准，理论界

和实务界均未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 

3. 完善短视频平台适用避风港原则的立法建议 

3.1. 完善短视频平台责任认定 

信息技术发展推动传播方式变革，智能化时代的到来促使平台运营模式革新，不同于传统的平台运

营模式中人为操控推荐，智能化的平台运营模式引入算法，利用算法对视频分类以及根据用户喜好推送

 

 

1《信息网络传播权保护条例》第 14 条规定：“对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或者提供搜索、链接服务的网络服务提供者，权利人认为其 服
务所涉及的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侵犯自己的信息网络传播权或者被删除、改变了自己的权利管理电子信息的，可以 向该

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交书面通知，要求网络服务提供者删除该作品、表演、录音录像制品，或者断开与该作品、表演、录音 录像制

品的链接。通知书应当包含下列内容：(一) 权利人的姓名(名称)、联系方式和地址；(二) 要求删除或者断开链接的侵权 作品、表

演、录音录像制品的名称和网络地址；(三) 构成侵权的初步证明材料。权利人应当对通知书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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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视频。实践中，对两种推送方式进行了区别，人为操控推荐是指网络平台有意识的将某个短视频进

行重点宣传，使该视频获得广泛关注。算法推送是指人为因素介入较少，仅依靠算法分析视频以及用户

的兴趣，后台系统根据该结果进行刻意推送。算法推送区别于人为操控推荐，两者的核心区别在于平台

过错层面。人为操控推荐情境下，平台主观上明知视频侵权仍对其大力宣传、广泛传播，此时平台必然

构成帮助侵权。算法推送情况下，人为介入因素较少，是算法在进行侵权视频的宣传和传播，当然，也

不能排除平台在此种情况下完全没有过错，在短视频侵权日益严重的状况下，平台应该意识到侵权视频

存在，从这一角度理解平台主观上存在过错，但是平台是概括的知道，区别于特定的知道。 
一项新兴事物在开始推行时必然存在法律风险，但是不能因为存在风险就止步不前，应对其进行分

析，用现有的制度进行规制。就短视频平台而言，算法引入将带来法律风险，应对算法运作模式进行深

入分析，如果符合现有法律规定的豁免条件，那么平台仍然适用避风港原则。 

3.2. 完善“通知–删除”规则 

3.2.1. 确立转通知与反通知规则 
我国《民法典》在修订时对转通知与反通知进行了完善。平台收到权利人通知时，应转通知给被诉

侵权的行为人，行为人可以向平台提供不存在侵权的证据以及个人真实信息。平台将行为人提供的信息

反通知权利人，并在合理期限内解除其采取的必要措施。转通知与反通知加强了权利人、平台及行为人

之间的交流，平台扮演双方沟通的桥梁，这符合“通知–删除”规则设立的目的[4]。一方面可以最大程

度利用现有规则，发挥其价值。另一方面也避免了恶意举报、滥用权力行为，最大限度保护相关人合法

权益。 

3.2.2. 建立合格的通知标准 
合格的通知标准有“形式要件说”和“实质要件说”，过分注重形式要件不利于及时保护权利人利

益，短视频传播速度快、范围广的特性可能会使损害不断扩大。片面追求实质要件会增加平台的注意义

务[5]，只要权利人发送了通知且提交的内容能定位具体的视频，平台就要采取措施，侵权视频淹没在视

频海洋里，平台需要耗费更多人力、物力寻找侵权视频并且采取措施，这无疑加大了平台的负担。过分

重视形式要件、片面追求实质要件会激化平台与权利人之间的矛盾，因此需要找到一个平衡点。首先，

平台必须设置官方渠道供权利人提交材料、维护权利，这是其适用避风港原则免除责任的前提。其次，

权利人要尽可能提供有效通知，通知方式合理，内容明确具体，送达方式符合平台规定或者法律规定。 

3.2.3. 确保平台处理的及时性 
平台收到通知后为保护权利人利益及避免损失扩大，应及时采取必要措施，对及时性应予量化[6]。

采取措施是否“及时”不能仅根据时间长短确定，要综合考虑涉案作品性质、技术难易、提供的网络服

务性质等因素。首先，要以收到有效通知为起始时间，权利人发送不合格通知，平台要及时告知权利人，

此期间不计入平台采取措施的期限。其次，设置最高时限。权利人送达的通知符合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

且能协助平台快速定位侵权视频的话，平台采取措施的期限不会太长。最后，如果是热度很高的视频，

应该将平台“应知”作为考量因素之一。 

4. 结论 

短视频作为互联网新秀，在快速崛起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法律风险，算法引入导致平台责任难以认

定，“通知–删除”规则也因“及时性”“合格通知标准”法律未明确而存在适用难题。本文在对算法

推送与人为操控推荐进行深入剖析的基础上，厘清两者之间的区别，明确短视频平台如果符合现有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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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的豁免条件，仍然具有适用避风港原则的资格。为使权利人合法权益得到有效保障，平台应设置官

方投诉渠道，权利人尽可能发送方式合理、内容明确具体、送达方式符合平台规定或者法律规定的通知。

平台应做好权利人与行为人间沟通的桥梁，最大限度发挥“通知–删除”规则的价值。此外，应综合考

虑各种因素设置一个最高处理时限，保证平台处置的时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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